关于《北京市地方金融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和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京依法行政办发〔2023〕4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的要求，各部门要制定行政执法裁量基准，规范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权。我局于2023年12月规范制定《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行政裁量权基准》，对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事项进一步细化完善。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严格落实过罚相当、宽严相济、合法合理原则，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根据《实施意见》关于“行政裁量权基准的设定要于法于规有据”的要求，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参考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和本市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相关规定及本市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相关要求，结合地方金融管理工作实际，对现行文件进行补充完善和细化修订,形成《北京市地方金融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2、 制定依据
《征求意见稿》制定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北京市地方金融组织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3、 起草过程
在起草《征求意见稿》过程中，我们广泛听取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代表及行业协会意见，并向本市各区地方金融工作部门征求了意见建议。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内容进行调整修改，形成目前的《征求意见稿》。后续将依据有关要求及我局职权变更情况，及时对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进行动态调整。
四、主要内容
（一）完善裁量基准体系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稿》共计十五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严格规范执法行为。明确处罚裁量权定义，行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处罚法定、过罚相当、程序合法等基本原则。二是细化裁量阶次与适用情形。各类违法行为根据违法情节轻重划分多个处罚裁量阶次，对法定罚款幅度10万元以上的事项，应以不超过法定罚款幅度20%为阶次划分标准，至少设置5个罚款裁量阶次。同时，进一步细化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的适用情形。实践中，轻重程度可在对应裁量阶次中参考适用。三是完善裁量权基准体系。明确《基准》的动态调整、解释权归属和施行日期。
（二）规范裁量阶次设置
对于地方金融组织领域，罚款幅度10万元以上的事项，根据违法情节轻重划分五个处罚裁量阶次（分为A档、B档、C档、D档、E档），代表违法情节由轻到重、处罚阶次由低到高。对于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领域，采用“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五档划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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